新聞稿

關於改善警務工作中種族平等和程序公義的八項要求
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

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、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、與身兼民主黨副主席的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今天致函警務處長，正式就改善警務工作中種族平等和程序公義，提出八項要求。

有關的要求，在上星期四 (四月九日)，他們一同會見警方助理警務處長、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鄧厚江及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吳家聲時，在表達對警員開槍擊斃林寶 (LIMBU Dil Bahadur) 一案關注的同時，亦曾初步向警隊提出。
有關的八項要求如下：

1. 警隊支持或不反對改革監警會(現稱警監會)和死因庭制度，讓監警會可以獨立地調查對警隊和警員的嚴重投訴，讓死因庭在處理涉及警隊的死因研訊時，交由其他獨立機構協助死因庭進行調查。

2. 警隊支持或不反對《種族歧視條例》適用於警察行使權力和執行職務。

3. 警隊在保安局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、律政司的協助下，訂定全面的促進種族平等和防止種族歧視的指引，加強種族敏銳度及有關實施情況的紀錄和統計，引入檢討服務、政策和措施的評核機制和周期，並納入《警察通例》和《程序手冊》中（令違反的人員需要面對紀律處分），以持續促進種族平等和種族和諧。同樣，也應就殘疾人士制訂相似的指引和制度。

4. 警隊在聘請和晉升過程中，加入人權觀念、反歧視、平等對待弱勢社群方面、文化和殘疾敏銳度的考核和評估，並重視考慮警員的價值觀和面對中外人士的溝通能力和態度，以及有關人員的語言能力。

5. 參考聯合國等方面的教材，加強警務人員的人權知識和意識的訓練，尤其包括《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》，訓練克制能力，進退有據，避免使用武力，特別是致命的武力；同時提升警隊的文化和殘疾敏銳度。
6. 與政府商討，改革人事安排，招聘不同族裔，把警隊建成一支有多元民族成員和多種語言能力的隊伍，增加與少數族裔的互信，避免執法時的衝突，減少溝通和語言的誤會，以及文化差異造成的困難。
7. 與政府商討，設立語言事務局之類的架構，協助克服執法和提供服務時的語言障礙。
8. 盡量安排兩名警員一同進行巡邏和處理投訴，以保障他們和市民的安全。
